股份有限公司
信託業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統計資料表（以信託關係辦理者適用）

年    月                                第一頁/共  頁

	委託人類別

（註2）
	委託人

姓名或名稱

（註3）
	申報類別

（註4）
	全權決定運用投資有價證券之契約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契約期間
	指定之證券商
（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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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 本 月 底 止 有 效 契 約 總 金 額 ：                     

迄本月底止所有全權委託投資戶於各證券商開立投資買賣帳戶總戶數（註6）：              

迄本月底止為全體委託人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之總市值(新台幣)：                                   
迄本月底止為全體委託人投資外國有價證券投資地區之比重分配（註7）：美國     %；日本    %； 歐洲    %；紐澳    %；東南亞    %；其他     % 
註 ：1、依據信託業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操作辦法第十八條規定辦理。

2、委託人類別，區分為01本國自然人、02外國自然人、03本國法人、04外國法人、05政府機構所屬基金、06企業職工退休基金、07集合管理運用帳戶。

3、委託人（含集合管理運用帳戶）姓名或名稱得以代號表示，另，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係按集合管理運用帳戶別申報。

4、申報類別，區分為 1新開立契約、 2續約、 3變更委託契約金額（僅須列明所增加或減少之委託契約金額，增加以正值表示，減少以負值表示）、 4經主管機關撤銷契約、  5契約到期前解約、 6契約到期未續約、 7變更契約期間、  8變更證券商等八類。 

5、指定之證券商超過三家以上，請填寫主要往來三家公司。
6、開立投資買賣帳戶總戶數，係指信託業為委託人於證券商開立之全權委託投資買賣帳戶合計數。
7、比重之計算為：迄本月底止為全體委託人投資於該地區有價證券之總市值/迄本月底止為全體委託人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之總市值。

8、報表用印部分，得依原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九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台財證四字第０九二０００二九六九號函規定由總行負責人出具授權書授權信託部印信簽章。

總經理：            權責部門主管：             覆核：


製表：



公司章：                  
